
 

 

 

 

 

 

 

 

 

 

安聯投信為提供身心障礙者各項友善金融服務，本公司營業場所之大樓設有

無障礙設施外，將依身心障礙者之個別需求提供適當之友善服務措施與協

助，整理下方各種申辦業務管道及相關措施供客戶參考，歡迎多加利用。 

 

一、環境_無障礙設施 

➢ 室外通路設有「無障礙坡道及扶手」 

➢ 上下樓層設有「電梯」 

➢ 一樓設有「無障礙廁所」 

 

二、溝通及服務 

➢ 專人服務 

如需臨櫃服務或其他協助，請撥打(02)8770 9828，將有專人為您服務 

 

➢ 線上交易  

電子交易平台 

 

➢ 交易表單文件  

文件均以「單面」列印； 

郵寄地址『104016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 二段42號8樓』 

※ 寄出前，請您確認已備齊申請文件，表格如有塗改，請於塗改處加
蓋留存於本公司之印鑑或簽名樣式，以免產生退件，謝謝！ 

金融友善服務專區 

https://ifund.allianzgi.com.tw/Website/Models/Login.aspx?utm_source=OWS&utm_medium=navigation
https://tw.allianzgi.com/zh-tw/document-download


 

➢ 傳真收單 

傳真專線(02)3393 0588 / 確認專線(02)8770 9985 

 

➢ 客服信箱 

如有任何意見或問題可至客服信箱留下您寶貴的建議。 

 

  

http://www.allianzgi.com.tw/service/contantus.aspx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   
顧問事業金融友善服務準則 
 

111 年 12 月 21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5496 號函同意備查 

條文 

第一條 

（目的） 

本準則訂定目的係為確保身心障礙者充分享有基本權
利、平等及合理便利之金融服務，並為提供身心障礙者
使用無障礙金融服務，並提升會員服務品質，營造友善
金融環境。 

第二條 

（範圍） 

本公會會員提供身心障礙者之金融友善服務，應依身心
障礙者個別需求提供適當之友善服務措施，其範圍應包
括環境、溝通、服務、商品、資訊等無障礙措施，並不
得有歧視性之行為。 

第三條 

（環境） 
本公會會員應於營業處所設置無障礙設施或派專人服
務。 

第四條 

（溝通及服務） 

本公會會員應依身心障礙者個別需求，由會員依業務狀
況提供適當之友善服務措施，並引導身心障礙者採用合
適之交易方式。因辦理業務而通知身心障礙者，可選擇
以手機簡訊、電子郵件、書面郵件、傳真、當面或電話
告知等多種方式進行。 

第五條 

（資訊、公告及統計） 

本公會會員應於網站上公告配合本準則所辦理之相關友
善金融措施，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與本公會等機構轉
知之友善金融措施相關訊息、資訊或統計資料。本公會
會員如未設置網站者，應於營業處所公告相關資訊。 

第六條 

（權益保障） 
為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權益，本公會會員應提供意見表及
溝通管道，以供其表達意見。 

第七條 

（訓練或宣導與鼓勵） 

一、本公會會員所指派服務身心障礙者或與客戶接觸之
從業人員每年接受公司內部或外部之教育訓練或宣
導，以落實金融友善服務。 

二、本公會會員宜對提供優良金融友善服務之人員予以
鼓勵。 

第八條 

（檢核)） 
本公會會員應就本準則所列情事至少每年進行檢核，如
有缺失應逕行改善。 

第九條 

（附則） 
本準則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奉主管機關核備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